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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在“十三五”课题《流域水生态功能

分区管理技术集成》中明确指出，在“十一五”以来水专项成果的基础上，面向

全国河流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管理的技术需求，开展河流生态调查技术体系整理，

形成相关技术手册和技术规范；同时，围绕重点示范区开展河流生态调查，收集

水生态基础数据信息，在此基础上开展河流生态健康评价，制定河流生态系统保

护目标，以此进行流域综合调控与治理。 

河流水生生物评价已成为了国际趋势。生物调查与评价突破了以往单纯利用

理化指标表征水环境状况的局限性，强调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客观地评估河流的健

康状况，分析河流环境问题的形成原因，成为当前河流生态管理的基础和依据。

如何获取一套科学有效的现场调查数据，是我国推行河流生态管理的关键。而且

与先进国际的实践相比较，我国的河流生态调查和评价技术相对滞后，虽然在海

湾、湖泊生态调查等方面都曾经出版过调查技术方法，但是至今尚未出版过一个

系统的河流调查技术手册。河流具有与海洋、湖泊显著的不同特性，特别是河流

栖息地环境、典型水生生物的取样方式都有所不同。因此，由于缺乏规范的河流

调查技术方法，已经制约了我国河流生态评价技术的发展。 

同时，《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的制定也将为国家重点流域监测网络体系

建设、河流生态健康评价以及保护目标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1.2 工作过程 

自“十一五”以来，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等相关项目的支

持下，对辽河、松花江、红水河、滦河等开展过多次河流生态调查工作。2008

年以来，在辽河流域先后组织了 5 次大规模的河流生态调查活动，收集了大量的

河流生态系统基础数据；2013-2014 年开展 4 个季节的红水河生态调查工作；2015

年开展了松花江生态调查工作；2017-2018 年开展滦河夏季、秋季河春季的生态



调查工作。为制定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积累了大量实际经验。 

为了规范部分调查技术环节要求，还分别与澳大利亚、德国等该领域专家联

合开展河流生态调查技术对比研究。2009 年，规范编制组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

大学 Bunn 教授联合申请了中-澳河流健康项目，将澳大利亚河流生态调查技术在

我国辽宁太子河流域进行应用，对于部分水文地貌、水生生物调查技术内容要求

进行完善。2016-2017 年期间，规范编制组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Geist 教授开

展联合研究，在辽河凡河进行中德河流生态调查技术对比研究，对与完善可涉水

河流、不可涉水河流的调查技术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9 年 9-12 月，编制组开展《规范》的编制工作。9 月期间，进行国内外

有关河流生态调查的文献搜索工作，内容包括：收集整理有关河流生态调查技术

的资料，尤其是美国 EPA 快速生物监测协议，欧盟 WFD 中的河流监测技术性指

导文件，并分析了这些方法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整理了不同调查项目的监测内容

与监测方法。在此基础上，编制组确定了《规范》的编制目的、背景与过程，分

析了目前我国河流生态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河流生态监测、评价与

保护的管理需求，提出了本《规范》编制的技术路线。10 月期间，根据我国河

流的特点制定河流生态调查方案设计内容，包括明确调查类型、确定调查内容、

布设调查样点、设置调查断面、安排调查时间及频次等。11 月期间，在分析不

同调查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河流生态系统特点分别针对不同调查要素制定了

具体的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12 月期间，完成并不断完善《河流生态调查技术

规范》草案的编制工作。《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确保每周 2 次编制组内工

作进展汇报及问题沟通。 

2020 年 1 月 14 日，编制组开展了第一次专家咨询会，邀请了 6 名生态类、

环境类行业的专家对《规范》编制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在此基础上对专家提出的

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2020 年 4 月 20 日，编制组组织召开了第二次专家咨询会，

邀请了 7 位生态类、环境类行业的专家对《规范》编制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在此

基础上对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2.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相关法律法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

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和管

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全国环境监测“十二五”计划纲要也提出

了相关要求。生态环境保护部 2015 年发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六条（十

九）明确提出“提升饮用水水源水质全指标监测、水生生物监测、地下水环境监

测、化学物质监测及环境风险防控技术支撑能力”。 

为了健全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体系，促进环境监测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更好

地为环境管理与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制定本规范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开展河流

生态监测与健康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2.2 相关环保工作的需求 

（1）标准制定复合我国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三水”共治管理理念 

2017 年 12 月 13 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暨省际协商

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2018 年要重点抓好 4 方面工作：

一是以持续改善长江水质为核心，加快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

护“三水共治”，切实保护和改善水环境，全面遏制、根本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

势。其中，水生态修复将是未来我国水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础就

是要开展水生态调查，在此基础上评价水生态健康状态并识别水生态存在问题，

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与修复管理。 

（2）科学的调查方法有力支撑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与管理需求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建设

中最需解决的就是建立对水生态系统的监测技术，尤其在“十四五”期间长江流

域将成为重点区域，筛选建立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这其中，河流生态

调查技术将对该体系建设发挥巨大的支撑作用，包括监测目的、监测内容、分级

监测、监测方法及类群的选择、点位布设、监测频率和时间的确定、采样方法的



选择、野外采样、实验室分析及资料汇总等。对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优化布设

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水域情况，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在协调统筹的基

础上实施方案。 

 

2.3 国外相关发展情况 

2.3.1 美国《清洁水法》下的河流生态监测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针对河流的生态环境和水质定期开展监

测。美国自 1972 年清洁水法出台后，明确规定了美国地表水体要从三个完整性

角度出发，即化学完整性、物理完整性和生物完整性，实施水生态系统保护与管

理。因此，美国的水生态评价体系也是基于清洁水法的要求，所使用的评价体系

包含了化学、物理和生物三个方面的特征质量要素。 

美国生物监测以水环境为主，监测技术体系框架主要包括生物种群/群落调

查、毒性试验、微生物测试和鱼组织污染物分析 4 个部分。1989 年，EPA 流域

评估和保护部门制定了生物快速评价方案《溪流和河流快速评估方案———大型

底栖动物和鱼类》（RBPs，Rapid biological protocols），开展大型底栖生物和鱼类

的监测评价。期间 EPA 监测部门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培训和讨论工作，并针对

不同溪流生态系统的具体应用，对初版进行了修订和调整。1999 年，美国环保

局出版了《河流快速生物评价协议（第二版）》，优化了大型底栖生物的特定方法，

增加了着生藻类调查方案，以及方法准确度和灵敏度等质控措施的内容。这是一

部应用性强的河流生物评价指导文件，其中也总结了河流生物评价的优点，包括

以下： 

 河流生物群落可以直接反映河流整体的生态完整性，包括化学、物理和

生物方面； 

 河流生物群落能整合不同类型的干扰影响，可表征各种干扰集合的影响； 

 河流生物群落能整合一定时间尺度上的干扰影响，可表征动态的环境状

况； 

 相比于对污染物检测或生物毒性测试，常规的河流生物群落监测成本更

经济； 



 河流生物群落状况能引起最直接的公众关注； 

2006 年，美国环保局有提出了《不可涉水河流水生态监测与评价》，其中生

物调查包括藻类、大型底栖生物和鱼类调查，着重强调生境评估和物理参数的调

查分析，同时对得到的调查数据如何分析、整合和评估有更明确具体的介绍，以

此指导在大型河流中如何开展水生态调查。 

目前，美国已形成在法令法规、监测标准、配套监测方法和技术导则等技术

文件构成的体系框架下的更为成熟完整的生物监测体系。有了技术层面的指导，

联邦要求各州开始执行水生态调查与评价工作，同时在联邦层面也启动了很多大

范围的河流调查项目，其中阿肯色州、缅因州、加州、北卡罗来纳州、佛蒙特州

等是较早将生物基准作为水环境管理重要手段的地区。密西根湖是美国中西部地

区的主要湖泊之一。2010 年，伊利诺伊州环境保护局启动了“密西根湖监测项

目”，通过近岸监测、港口监测和公共供水监测，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湖水状

况。近岸监测是该项目的一大要点，监测范围覆盖从湖岸开始深入陆地 5 公里的

区域，观测点有 50 处。观测点的取样工作一般在 5、7 和 9 月进行。这为准确掌

握湖水质量状况提供了基础。 

从美国联邦层面开展的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项目（EMAP）以及全国水资源

调查项（NRSA）目来看，所使用的调查内容与评价体系基本一致，都包括水生

生物指标、水化学指标、物理栖息地指标和人体健康/风险指标等调查（表 1）。 

表 2-1  EMAP 和 NARS 项目的评价体系框架 

调查内容 EMAP NARS 

水生生物 

* 大型底栖动物 

* 着生藻类 

* 鱼类 

* 大型底栖动物 

* 着生藻类（选做） 

* 鱼类 

水化学 

* 营养盐 

* 温度 

* 碱度 

* 溶解氧 

* 重金属 

* 磷 

* 氮 

* 盐度 

* 酸度 

物理栖息地 

* 河岸带特征 

* 河道倒木 

* 郁闭度 

* 梯度 

* 河道沉积物 

* 鱼类栖息地 

* 河岸带指标覆盖 

* 河岸带干扰 



人体风险 
* 鱼组织污染物 * 细菌 

* 鱼组织汞含量 

 

2.3.2 欧盟《水框架指令》下的河流生态监测 

2000 年，欧盟提出了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WFD）。WFD

引入了保护与改善河流、湖泊、地下水、江河口及沿海水域的新方法。它提供了

一个框架，是欧洲的自然水体能有可持续发展那的未来。WFD 的目标之一就是

到 2015 年欧盟所有类型的地表水体达到“良好”的状态，这个“良好”的状态

包括水化学状态的良好（good water chemical status）及生态学状态的良好（good 

ecological status）。生态学状态由生物学要素、支撑生物生存的水文地貌和理化

条件要素来表达。其重点在与改善那些支持动植物群体均衡发展的水生环境。 

从欧盟制定的这个水体管理的思路来看，其根本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

以水生生物为核心，希望通过各成员国共同努力而实现水生态系统的改善，或者

具体来说是水生生物的改善。这体现了欧盟不再是以当代人解决水污染问题为核

心，而是更多地考虑了水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维持。 

水框架指令中的环境与管理监测计划内容在“共同实施战略指导文件 7：水

框架指令下的监测”进行了详细规定。可靠的信息是进行有效流域管理的关键。

这包括流域的地质和地理的信息，以及物理方面、地形、流量、取水和排放的相

关信息。人类利用和影响以及环境现状也非常重要。这些可表示为生物信息、物

理和化学参数。了解这些因素后，结合预测模型，就可以制订计划。水框架指令

概述了一项优化监测的战略，以便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的信息。 

对于地表水来说，进行监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关于生态和化学质量的连贯而

全面的概览。监测分为三种类型，即监督监测、运行监测和调查监测。最后还需

要开展一种与保护区有关的监测；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监测要求必须结合到监

测计划中。监测的重点是指示水体质量的生物质量要素，和那些对水体质量有影

响的物质，包括已知的流域或子流域内存在的污染物。成员国应确保制定水状况

监测计划以便对每个流域区的水状况形成一致、综合的看法。对于地表水，上述

计划应包括：①与生态状况、化学状况和生态潜力相关的水量、水位或流速情况；

②生态状况、化学状况和生态潜力。 

河流生态调查要素包括生物质量要素、水文质量要素、理化质量要素。其中，



河流生物质量要素包括：浮生植物的组成与数量；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组成与数量；

鱼类的构成、数量与年龄结构。支持生物质量要素的水文形态质量要素包括：１）

水文状况：水量与动力学特征；与地下水体的联系。２）河流的连续性。３）形

态情况：河流的深度与宽度的变化；河床结构与底层；河岸地带的结构。支持生

物质量要素的化学与物理化学质量要素，包括：１）总体情况：热状况；氧化状

况；盐度；酸化状况；营养状态。２）特定污染物：由排入水体中的所有重点物

质造成的污染；由大量排入水体中的其他物质造成的污染。 

WFD 规定了评价水体环境质量时不同生物群落的监测频次（表 2）。这个监

测频次只适用于周期性水体评价时使用，例如在前期构建生物参照状态时，就需

要开展连续性大量监测，才能保证获得反映生物时空变化特征的数据。 

表 2-2  WFD 规定的生物监测频次 

 河流 湖泊 河口 沿海 

浮游植物 6 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其他水生植物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大型底栖动物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鱼类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2.4 国内河流生态调查相关标准现状 

国内在水生态调查相关标准方面，针对湖泊、水库等水体类型的生态调查规

范相对比较成熟，例如水利部发布的《水库渔业资源调查（SL-167）》、环保部组

织制订了《全国重点湖泊生态安全调查技术规程》等。《全国重点湖泊生态安全

调查技术规程》规定了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着生生物、微型生物、底栖动物、

大型水生维管束植物、细菌、鱼类、初级生产力等主要调查内容及相应调查方法。

这些内容适用于湖泊水体类型的生态调查，很多调查方法难以在河流生态调查中

使用，例如鱼类调查规定采用被动性调查和走访调查相结合，但在小型河流生态

调查中几乎无法实现。 

另外，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内陆水域鱼类

（HJ710.7-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 HJ710.8-2014 ）》和《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水生维管植物

（HJ710.12-2014）》等相关涉及水生态调查的技术指导性文件。这些技术文件普

遍存在着河流适用性不强的问题，一是更多地从多样性观测的角度来要求，而不

是从水生态环境管理的角度来规定；二是没有具体针对河流生态系统特征进行技

术环节的要求，而是从一些大的原则上进行规定，在具体操作中不惧很好的实用

指导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或行业性技术指导文件，例如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

规范（SC/T 9402-2010）、淡水生物调查技术规范（DB42/T 432-2009）、内陆水域

鱼类资源调查规范（DB32/T 2305-2013 ）等。这些文件普遍都是调查方法的规

定，也没有结合河流生态调查的自身特点来规定。 

2.5 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 

近年来，河流生态调查技术受到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栖息

地质量和水生生物的调查方面。 

在栖息地质量调查方面，Thorne 等(1994)建立了一种基于勘测的栖息地分析

方法，可以对栖息地环境观察值的类型进行标准化， 为河流栖息地特征的恢复

提供信息。Downs 等(1994)利用流域特征(如河漫滩土地利用)、河道特征(如河岸

及底质条件)以及河道动力机制(如地形、河流结构)建立了一种评价河流栖息地状

况的方法。Maddock(1995)提出了生境制图法, 将定性评估和物理测量方法相结

合，在流域特征观测的基础上对河流形式进行记录。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保护服

务部创立了一种物理生境模拟系统(Bovee,1996)，可以对生境与流量关系进行定

性和定量化模拟，并根据设定水力方案得出“虚拟生境”(Stalnaker, 1994)。

Rabeni(2000)建立了基于生态区的河流栖息地评价指标，分析了栖息地环境与底

栖生物的相关关系，发现不同生态区的栖息地环境差异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显著。

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人员的主观认识，栖息地评价指标的选取和使用也有

差别，例如佛罗里达环境保护部门使用沉树、水生植被、树叶堆、树叶团、裸露

岩石、树根、砂砾/岩石/鹅卵石、下切河岸、细沙和软泥/淤泥等指标(Barbour, 1996)。

对于澳大利亚河流，Parsons 等(1996)则采用浅滩、河岸、池塘岩石和大型植物等

指标进行评价。Barbour(1996)等从底质、河岸稳定性、流量状况、形态改变、植



被保护等几个方面对河流栖息地进行评价，该法成为美国环保局推荐的河道栖息

地快速评价方法，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Barbour, 1998)。 

我国学者基于美国 RBPs 栖息地评价方法，建立了适用于我国河流栖息地质

量调查评价方法，明确了由底质、栖息地复杂性、速度-深度结合特性、堤岸稳

定性、河道变化、河水水量状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人类活动强度和河岸

土地利用类型所构成的河流栖息地调查内容。根据质量状况优劣程度，将指标分

成 4 个级别，分值是通过现场调查，目测评分的方法获取。每个指标 20 分，4

个级别的分值范围为：20-16(好)、15-11(较好)、10-6(一般)、5-1(差)。 

水生生物调查方面，研究重点是在大河底栖动物、鱼类的监测技术方面，不

同的监测方法和工具对于监测效率的影响分析、监测点位与距离对于水生生物空

间分布自相关的影响分析等。我国相关的研究开展的并不多，也是造成我国河流

生态调查中方法适用混乱、不统一的主要原因。 

2.6 建立规范的必要性 

相对于河流生态系统保护管理需求，我国缺少系统完善的河流生态调查技术

规范。以往的规范性指导文件大多关注湖泊、水库等水体类型，很多技术方法在

河流调查中并不适用，使得河流生态调查存在不足：一是河流生态调查方案设计

没有明确规定，缺少科学的体系框架要求；二是相关技术方法要求不适用与河流

水体类型，不能满足河流生态调查工作中的实际应用需求；三是河流生态调查内

容不全面，不利于全面评价诊断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与压力问题，指导河流生

态修复与保护。因此，有必要研究并制定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 

2.7 现有工作基础 

目前，编制组开展了大量河流生态调查工作，积累了大量野外调查工作经验，

对于规范的合理可操作性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同时，整理收集了国外河流成功的

经验案例，也为规范的编制提供了很好基础支撑。 



3.标准制定技术路线与实施方案 

3.1 编制目的 

明确河流生态调查技术内容与要求，支撑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生态监测

工作开展，科学收集流域水生态基础数据，建立全国水生态基础数据库，开展重

点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价与问题诊断，在此基础制定水生态保护目标，支撑未来我

国重点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管理工作。 

3.2 编制依据 

下列标准和规范中的条文通过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

范同效。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179-2015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HJ 493-2009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5-2009 水质采样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710.8-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型底栖动物 

HJ 91.1-201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SL 219-2018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 58-2014 水文测量规范 

JJG 20-2001 标准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ISO 10260-1992 水质 生化参数测量 叶绿素 a 浓度的光谱测定 

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3.3 编制原则 

（1）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原则 

部分调查要素的调查点位布设、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等，一方面参考了国内

外科学研究的基础和成果，保证河流生态调查的科学实施；另一方面参考了实际



调查工作经验，对各个调查技术环节的实际操作进行考虑，尽量规范野外调查中

可使用的技术方法。 

（2）管理导向原则 

对于调查内容规定以鼓励生态修复与保护管理为导向，尽量选择通过治理和

修复能有效提升河流生态健康的对象进行调查。 

（3）技术偏重性原则 

本规范提出的调查技术，主要是从不同调查要素的调查要求进行规定，而对

于以往较为成熟的工具使用方法没有作为重点进行规定。 

3.4 编制方法 

本技术规范编制主要采取政策分析、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咨询论证等方法。

首先进行资源分析，包括政策制度分析、文献调研等，研究技术规范制定的必要

性、制定要求、制定的主要内容等等。通过资料分析，得出技术规范的重点，并

制定规范草案。其次，结合已有实际河流野外生态调查工作，进行案例分析，对

一些应用环节进行考虑完善。然后，在草案的基础上，起草规范文本，并依据情

况，开展专家咨询论文，听取重点行业、环保单位、建设单位、管理部分等的意

见，修改和完善技术规范。 

（1）政策分析：分析法律法规、部分规章和文件，以及相关标准导则对技

术规范修订的要求，梳理出编制本规范的重点和难点。 

（2）文献调研：搜集有关国内外河流生态调查、生态健康评价的相关著作

和文献，调研出最新的评价发展及应用现状。 

（3）案例分析：通过对辽河流域、滦河流域、红水河流域等区域开展野外

调查工作，从应用的角度对规范进行了完善。 

（4）咨询论证：通过召开专家咨询会和访谈等方式，听取重点行业、环保

单位、建设单位、管理部分等的意见。 



4.技术规范主要内容 

4.1 适用范围 

河流是指由一定区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补给，经常或间歇地沿着狭长凹地流

动的水流。本规范建议调查对象涉及可涉水型的小型河流与溪流（深泓水深小于

1.2 米）、不可涉水的河流与江河（深泓水深大于 1.2 米）。 

本规范以河流生态健康评价、流域可持续性管理为目标，规定了河流生态调

查的技术要求，适用于以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管理与突发污染应急评估

为目的的水生生物及其生境调查等工作。 

4.2 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河流生态调查方案设计 

（5）基础信息要素调查 

（6）生境要素调查 

（7）水生生物要素调查 

（8）数据的质量保证 

（9）数据整理与汇编 

4.3 引用标准 

本规范所引用不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并按照

GB、GB/T、HJ/T、公告、通知的顺序分类列出。 

4.4 名词术语 

本规范中术语和定义一般采用标准和规范方式定义，现有标准中已有的不纳



入本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其他标准可引用的，按照规范化定义方式定义，并纳入

术语和定义。 

（1）河流生态系统  river ecosystem 

指河流内生物群落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统一体。 

（2）不可涉水河流  non-wadeable river 

指人不能从一岸涉水走到另一岸的河流，即深弘水深大于 1.2 m。 

（3）可涉水河流 wadeable river 

指人能从一岸涉水走到另一岸的河流，即深弘水深小于 1.2 m。 

（4）河段  river reach 

指河流上两限定断面之间的区段。 

（5）断面  transection 

指在调查区域内所设置的进行测量或样品采集的整个剖面。 

（6）河流水面宽度  water width of river 

指在河流断面上水面达到两侧堤岸位置间的直线距离。 

（7）生境  habitat 

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

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8）河岸带  riparian zone 

指河流高低水位之间的河床或高水位之上直至河水影响完全消失的地带。 

4.5 河流生态调查方案设计 

河流生态调查方案是开展实际调查活动的纲领，对具体的河流生态调查工作

具有指导性意义。任何一个河流生态调查都有其目的性，那么围绕不同的目的所

调查的内容、开展的方式也就各不相同。因此，河流生态调查方案设计是在一切

调查工作之初就需要定好的，是河流生态调查工作的重要基础。河流生态调查方

案的内容包括明确调查类型、确定调查内容、布设调查样点、设置调查断面、安

排调查时间及频次。 

（1）调查类型 

河流生态调查有不同的执行目的和执行主体。根据执行目的和执行主体可分



为不同调查类型，主要包括业务管理型调查、科学研究型调查和突发污染事件型

调查等类型。三种类型河流生态调查涉及的调查内容不同，开展的调查频次要求

也有差异。 

业务管理型调查属于管理部门负责的以区域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为目的

的调查。业务管理型调查以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管理为重点，河流基础性的自

然地理特征信息无需调查，因为这些基础信息被地方管理部门所掌握，关注的重

点应是以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变化。此外，业务管理型调查的频次根据实际管理要

求开展执行。 

科学研究型调查属于科研机构负责的以河流生态环境质量评估等科研为目

的的调查。这类调查有着明确的研究目的，或以河流生态系统基础状态摸底为目

的、或以观测河流生态系统变化过程为目的、或以评价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为

目的。该类型调查需要全面收集河流生态系统相关的信息，因此比较业务管理型

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和要求更高。 

突发污染事件型调查属于以突发污染型事件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评价为目

的的调查。这类调查仅在发生突发性事件之后才进行，例如突发性污染，需要了

解河流生态系统受到的影响才开展，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受突发事件影响的一些内

容，包括水化学、底质、水生生物等。 

（2）调查内容 

河流生态调查包括基础信息、河流生境和水生生物等 3 种要素（表 4-1）。 

表 4-1 河流生态调查的内容 

调查要素 调查内容 业务管理型调查 科学研究型调查 突发事件型调查 

基础信息要素 

基础地理信息 选做 必做 必做 

现场状况信息 必做 必做 必做 

河流生境要素 

河道几何特征 选做 选做 选做 

堤岸形态 选做 选做 选做 

人造工程 选做 必做 选做 

水质 必做 必做 必做 

底质沉积物 选做 必做 必做 

水文水动力 选做 必做 选做 



河岸带状况 选做 必做 选做 

水生生物要素 

浮游生物 
不可涉水河流必

做 

不可涉水河流必

做 

不可涉水河流必

做 

着生藻类 可涉水河流必做 可涉水河流必做 可涉水河流必做 

大型底栖动物 必做 必做 必做 

鱼类 选做 选做 必做 

水生维管束植物 选做 选做 选做 

  

基础信息是河流生态调查中重要的内容，是了解河流基本自然、地理、气候

等基本内容。基础信息有利于管理者和研究人员对调查河流的自然背景有大体掌

握和判断，对于一些管理措施的制定和研究结论的获得提供可靠性依据。尽管国

外相关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中没有对基础信息要素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实际调

查过程中实用的调查纪录表中都含有河流基础信息的内容，这些内容几乎已经变

成了约定俗成的调查内容。 

生境要素是河流生态调查中十分必要的内容。生境要素内容基本反映了河流

客观的物理、化学质量信息，一方面这些信息有助于了解水生生物生存的环境质

量状况，构成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作为河流生态

系统修复的管理内容，对改善提升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态提供管理对象和抓手。

因此生境要素内容，在河流生态调查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 

水生生物要素是河流生态调查中的核心内容。水生生物要素是河流生态系统

中最重要的组成，可以提供比水质等化学指标更为准确的生态质量状态信息。水

生生物根据自身的生活史长短和生境需求，可以体现更长期、更综合的河流环境

质量变化信息。例如藻类与水体中营养元素密切相关，其生活史周期大概为几天

至数周之间，故其可以反映短时期内河流水体温度、营养状态的变化信息。大型

息于河流底层，生活在相对固定某一区域，在河流生态系统中充当初级消费者。

大型底栖动物有多种生命周期，既有短寿命的也有长寿命的类群，具有整合不同

时间尺度上影响因子的能力；其对环境的耐受程度差异大，敏感物种可以指示短

期的、低剂量的环境污染，同时大型底栖动物具有多种的营养结构等级，可以指

示环境干扰的累积效应。鱼类是河流生态系统中的高级消费者，其运动能力更强、



运动范围更大，寿命通常较长，因此能整合更长时间尺度和更大空间尺度上的环

境干扰。河流管理中的水质基准与标准、相关动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以及公众

关注度都与鱼类密切相关，故鱼类也是河流生物监测评价中常用的生物类群。 

（3）调查样点 

基于调查类型的差异，调查样点的设置原则各自有所偏重。 

业务管理型调查的样点设置主要从管理需求的角度出发，将河流生态调查与

现行水环境管理单元、水质监测断面进行衔接，在可以满足现行管理需求的基础

上融合河流生态调查监测的管理要素。同时，业务管理型调查还应在社会关注度

较高的河流或河段开展调查，以解决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或民生问题。最后，业

务管理型调查还要结合不同地方的实际管理能力，在点位数量设定上尽量少，能

满足管理的最低需求即可。 

科学研究型调查有着明确的科学目的。一般来说以调查河流水生生物多样性

结构、评价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设置河流生态系统保护目标等为主要目的，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调查点位应该能够反映调查区域内不同的河流生态系统特征，

包括水生生物群落组成与结构方面的特征，同时也包括水文地貌等自然要素的特

征以及人类活动压力类型及强度变化的特征。因此，调查点位要全面、具有典型

性，同时减少河流生态系统空间的自相关性，以及降低调查所消耗的人力与物理

成本，做到以最低的付出换取最多的信息。 

突发污染事件型调查只针对发生了突发污染事情后，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开展

河流生态调查。一般根据突发污染事件估计影响的区域范围，针对性设置样点，

并设置未受影响区域作为参照对比。如果突发污染事件涉及自然保护区、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高生物多样性区域等高价值水域，可以增加监测样点，开展加密

监测。 

（4）调查断面 

调查断面的设置是在河段上完成的，先要在调查样点上明确一个调查区域范

围，规定一个适合的调查长度河段。从国际文献调研情况来看，调查河段长度一

般都根据河道与河岸带异质性程度来确定，对于小型河流来说，河道生境异质性

很高，激流、缓流、浅滩、深潭等不同类型生境交错出现，而同时河岸带上乔木、

灌木、草本植物交替出现，总体表现出复杂的变化规律。在调查中，实际调查的



河段应该能够完全覆盖所出现的不同类型生境条件。因此，选择 30~50 倍河宽长

度的河段开展调查，基本可以包含不同的生境类型。美国早期规定适用 20 倍河

流水面宽度作为调查河段，而后 EMAP 项目中则规定使用 100 倍河流水面宽度

作为调查河段，而美国 EPA 发布的 RBPs 中则规定使用 40 倍的河流水面宽度作

为调查河段，这在之后的很多研究都得到证实，认为 40 倍河流水面宽度可以保

证监测到河流中 80%以上的物种信息。对于河流等级很低的溪流，由于其河宽可

能仅 1~3 米，会造成调查河段长度过短，这样也难以保证能够覆盖不同类型的生

境条件。综合上述，要求调查河段不短于 150 米较为合理。对于大型河流来讲，

其河道与河岸带的异质性程度变化较小，但也不乏其中存在着支流汇入、人造工

程等出现，使得整体生境类型发生变化。同时，大型河流的河宽较宽，一般来说

在 100~500 米范围，甚至更宽。如果按照河流宽度倍数进行调查河段长度的设置，

那么调查长度会过大，难以开展调查工作。鉴于此，除了考虑河宽倍数的要求之

外，还对最长河段长度规定为 1 公里，以确保河流生态调查工作能正常开展，不

需投入过多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最后还要考虑调查的危险性，河段

长度覆盖的范围应该排除一些潜在危险区域，例如包括堤岸过于陡峭、潜在塌方

风险、树木密集难以进入等难以操作或威胁调查人员人身安全的区域。 

调查断面的设置与调查内容密切相关。 

①地理形态调查：是针对河道与河岸带形态特征与类型的调查。考虑到河道

与河岸带范围内微生境类型较多、变化较大，要设置保证足够多数量的调查断面，

因此规定设置 10 个调查断面以反映河流地理形态类型调查的完整性。 

②水动力学调查：是针对水流特征的调查。水动力学特征在河段尺度范围的

变异程度较小，考虑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可以增加平行测量次数有效降低或取平

均值作为整体特征，因此规定设置 3 个调查断面以反映水动力学特征。 

③水质调查：是针对水化学指标的调查。水质调查断面设置在 HJ495-2009

中已有关于调查方法的明确要求，故本规范仅建议参考 HJ495-2009 的相关要求

进行即可。 

④底质调查：是针对河床组成的调查。底质组成与河道内微生境类型密切相

关，例如大尺寸石块和卵石、小粒径碎石、泥沙混合、淤泥等不同底质类型反映

的是不同的微生境类型，其形成过程主要受到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土壤条件、水



动力条件等影响，与水动力一样，在河段尺度范围内的变异程度较小，考虑到测

量误差的影响，可以增加平行测量次数有效降低或取平均值作为整体特征，因此

规定设置 3 个调查断面以反映底质组成特征。 

⑤沉积物调查：是针对河道底部沉积物理化性质的调查。沉积物调查一般都

在受影响河段进行，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典型断面代表河段沉积物质量情况即可。 

⑥河岸带植被调查：是针对河岸带陆生乔木、灌木、草木等天然或人工植被

的调查。在陆域生态学中，植被一般以样方、样带、样线为单位进行调查。河岸

带植被受自然气候、水文节律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其组成与结构在河段尺度范

围内变化较大，因此规定在河岸带选择不少于 3 条的样线或 3-5 个样方进行植被

覆盖调查。 

⑦水生生物调查：是针对河流中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着生藻类、水生

维管束植物等的调查。我国湖泊、水库等水体中对于水生生物的调查一般随机选

择 3 个断面收集平行样品，以减少采样的误差。考虑到很多大型河流中在河段尺

度范围内水生生物的空间变异程度可以忽略，因此本规范仅从降低采样误差的角

度进行规定，随机设置 3~5 个代表性生境断面进行调查。 

此外，针对小型河流与溪流，河段尺度范围内生境类型变异较大，多样性极

高，尤其表现在底质组成与类型特征方面，因此针对小型河流与溪流大型底栖动

物调查，专门制定了规范性断面设置方法（图 4-1），通过增加断面数量以保证调

查河段内采集到绝大部分的底栖动物种类。在此方面，欧盟 WFD 则规定要求设

置 20 个监测断面，但不同成员国在执行过程中，主要还是以本国成熟公认的监

测技术要求来执行，例如瑞典只设置 5 个断面；丹麦设置 3 个断面，但每个断面

要采集 4 个平行，相当于设置了 12 个断面；法国则没有具体数量要求，只规定

要根据水文地貌特征类型进行断面设置。英国则根据上世纪开展的监测计划中

Rivpacs 模型要求进行断面数量的设置。因此，本规范根据国外实际采用的断面

设置要求，同时结合实际监测的工作量和工作投入，制定了规划性监测方案，一

方面尽可能降低了监测断面数量，监测断面可以覆盖河道两岸及中央区域。另一

方面也确保了监测的科学性，可以充分体现大型底栖动物的组成信息完整。 



 

图 4-1 规划性断面设置示意图 

（5）调查时间与频次 

河流生态调查时间和频次根据调查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业务管理性调查从管理可操作等角度出发，通过调查能够获得反映河流生态

系统质量状况的数据即可，为排除降水、洪水、冰封等自然天气影响，调查时间

适宜安排在春末夏初的非汛期开展。 

科学研究性调查从研究的目的出发，根据研究需求进行调查时间和频次的设

置，一般都会覆盖不同季节、汛期与非汛期等时间尺度变化，以体现河流生态系

统的自然波动变化。因此，调查频次规定至少 2 次，调查时间安排在不受降水影

响的季节。 

突发事件型调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一般调查要包括影响之后和修复管

理改善之后两个不同时间点，因此在调查频次上仅规定不要于 2 次，调查时间上

无限制要求。 

4.6 基础信息要素调查 

（1）调查项目 

包括基础地理信息和现场状况信息调查。基础地理信息调查项目包括经纬度

和海拔。现场状况信息调查项目包括调查时间、气温和天气情况。 

基础信息调查涉及的内容简单，主要是以地理位置、气候等自然环境背景为

主，同时包括调查时的天气情况等。经纬度主要用于后期标定调查点位的空间位

置，或分析地理空间尺度对水生态格局的影响时使用。海拔信息主要用于河流分

类判定。时间和气温主要用于辅助确定采样季节，也是数据分类的标准之一。天



气情况主要用于辅助判定调查数据出现异常时所造成的原因。 

（2）调查方法 

经纬度、海报现场由 GPS 测量；调查时间由计时工具获取；天气情况由调

查人员观测后记录；气温由温度计测量。这些调查方法相对比较简单，也广泛使

用和认可。 

4.7 生境要素调查 

（1）调查项目 

包括地理形态、水文水动力学、水质、底质沉积物和河岸带状况调查。 

①地理形态调查项目包括河流几何特征、堤岸形态和人造工程。 

描述河流形态特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潜在的有价值的鱼类栖息地进行评价；

二是对受外界干扰敏感的生境进行评价 

②水文水动力学调查项目包括河流水面宽度、水深和流速。 

河流水面宽度是指当时水流横截面上沿的宽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宽度，单

位是 m。河流水面宽度一方面是确定野外调查河段长度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体

现河流水文变化特征的指标之一，可以侧面反映水量变化情况，这对与水生生物

尤其是鱼类非常重要，水面宽度增加可以为生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环境，增加生物

多样性。 

水深是指水面到河底的竖直距离，单位 m。水深是河流水文基本参数，包括

平均水深、最大水深等。水深大小是由水量和河道地形决定，洪水期和枯水期的

河流水深差异明显，平缓的河道断面各处水深差异不大，陡坡形河道中心水深是

岸边水深的数倍或数十倍。水深与多项水质指标有一定的关系，如透明度、溶解

氧等，也影响河床渗透率、水生生物的分布等。 

流速是指液体流质点在单位时间内所通过的距离，单位 m/s。常用的流速包

括平均流速、最大流速、表层流速、底层流速和岸边流速。河道里各点水流的流

速是不同的，靠近河底、岸边处的流速较小，河中心近水面处的流速最大。为了

计算简便，通常用横断面平均流速来表示该断面水流的速度。流速的大小也决定

水生生物的结构。有些鱼类和底栖动物喜欢在急流中生活，有些则喜欢生活在静

水中，大型水生植物一般在静水中生长。测量流速时，可配合生物监测点位，定



点测量平均流速。 

③水质调查项目包括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必测项目包括水温、pH、溶解

氧、电导率、浊度、COD、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总氮和总磷。水质

参数是用以表示水环境（水体）质量优劣程度和变化趋势的水中各种物质的特征

指标。 

水温：是太阳辐射、长波有效辐射、水面与大气的热量交换、水面蒸发、水

体的水力因素及水体地质地貌特征、补给水源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热效应。水温决

定着水生生物的基础代谢活动和繁殖行为，对于藻类水华爆发、鱼类繁殖等具有

影响作用。 

pH：是指溶液中氢离子的总数和总物质的量的比。pH 受到人类活动包括污

水排放、矿山开发等影响，同时又影响了水生生物分布，不同物种对于 pH 有着

不同的适宜范围，这也是进行生物指示分析的重要内容。 

电导率：用来描述水体中电荷流动难易程度的参数，以数字表示的溶液传导

电流的能力。农业面源污染、矿山开发、融雪剂使用等等都会影响河流电导率的

改变，进而引起的藻类、底栖动物、鱼类等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改变，又通过上行

-下行效应在不同水生生物类群间相互作用，并将该影响延伸至生态系统过程与

功能水平。 

浊度：为水样光学性质的一种表达语，用以表示水的清澈和浑浊的程度，是

衡量水质良好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考核水处理设备净化效率和评价水处

理技术状态的重要依据。浑浊度的降低就意味着水体中的有机物、细菌、病毒等

微生物含量减少，这不仅可提高消毒杀菌效果，又利于降低卤化有机物的生成量。 

化学需氧量（COD）：是指化学氧化剂氧化水中有机污染物时所需氧量。化

学耗氧量越高，表示水中有机污染物越多。水中有机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

或工业废水的排放、动植物腐烂分解后流入水体产生的。 

氨氮：指水中以非离子氨（NH3）和铵离子（NH4+）形式存在的氮。非离

子氨是引起水生生物毒害的主要因子，而铵离子相对基本无毒。 

亚硝酸盐氮和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指的是水体中含氮有机物进一步氧化，

在变成硝酸盐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水中存在亚硝酸盐时表明有机物的分解过程还

在继续进行，亚硝酸盐的含量如太高，即说明水中有机物的无机化过程进行的相



当强烈，表示污染的危险性仍然存在。 

总氮和总磷：是水中各种形态无机和有机氮的总量。包括 NO3
-、NO2

-和 NH4
+

等无机氮和蛋白质、氨基酸和有机胺等有机氮，以每升水含氮毫克数计算。总磷

是水样经消解后将各种形态的磷转变成正磷酸盐后测定的结果，以每升水样含磷

毫克数计量。总氮和总磷测定有助于评价水体被污染和自净状况。地表水中氮、

磷物质超标时，微生物大量繁殖，浮游生物生长旺盛，出现富营养化状态。 

④底质沉积物调查项目包括底质组成和沉积物理化性质。 

河流底质是河流栖息地调查时常用的指标。在任何类型的栖息地调查中都要

测量底质构成，主要原因包括：底质的成分决定河床的粗糙程度，而河床的粗糙

程度对水力特征（包括水深，水面宽度和流速）影响很大；底质给许多鱼类提供

必需的微环境。例如，许多鱼类需要特定的底质才能产卵，卵需要附着在底质上，

同时水流流过底质间隙时，为掩埋的鱼卵提供充足的溶氧（Chapman, 1988）；底

质变化可以指示河流生境质量受流域活动的影响状况。林业和农业活动引起的地

表景观格局变化往往改变地表水流速和沉积率，这些过程的变化可以在底质基质

成分变化中反映出来。 

河流水体及底部沉积物作为河流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环境质量的好坏

严重影响着生态系统中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鱼类等的生存。为了调查河流环境

状况及生态系统完整性，需要对河流水质及底部沉积物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例

如水质参数水温、溶解氧（DO）、pH、氧化还原电位（Eh）、总悬浮颗粒物、颜

色、气味等；影响水体及沉积物营养状况的氮、磷营养盐；水体中各种溶解性气

体、可溶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沉积物的有机质、及铅、铬、镉、砷等重金属和

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有机氯农药等）。 

⑤河岸带状况调查项目包括河岸带质量状况和河岸带植被。 

河岸带是河流高低水位之间的河床或高水位之上直至河水影响完全消失为

止的地带（Gregory et al., 1991）。由于介于水体和陆地两种不同环境之间，河岸

带生态系统兼具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态系统的特征，表现出两种类型相互过渡的

变化趋势，常被称为河岸缓冲带。作为一种生态交错带，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和明显的边缘效应。河岸带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与植被和土壤的状况直接相关，

植被和土壤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河岸带系统的健康状况。 



（2）地理形态调查项目调查方法 

①河流几何特征 

进行河流几何特征的调查，只需记录每个断面上调查者所在位置的河道几何

特征类别，并测量 5 个河道几何特征参数：堤岸顶部宽度、河道深度（从堤岸顶

部到谷底线的距离）、堤岸倾角（从堤岸顶部到堤岸底部的角度）、堤岸高度（从

堤岸顶部到堤岸底部的距离）、漫滩宽度（如图 4-2；图 4-3）。如漫滩宽度不能

野外测量（可见距离过小或过大），可标记后在地图上完成测量。堤岸几何特征

参数的测量应在河道一侧进行。测量可使用激光测距仪、倾角罗盘及反射镜。如

遇集水区太深难以涉水，可使用手提深度探测器完成测量，将所测得深度加上从

岸顶到水面的深度得到总深度。 

 

 

图 4-2  河道横截面几何特征参数的描述 

 

 

图 4-3  实地难以测量的漫滩宽度 

 

②堤岸形态 



堤岸形态特征调查包括对堤岸顶部形态特征和堤岸表面特征的调查。堤岸顶

部所涉及到的就是堤岸的上层，即满岸位置。进行堤岸顶部形态特征的描述，应

包括远离河道的区域，因为这需要有足够的距离才能完成。距离的选择主要依据

河流大小和堤岸形状。堤岸顶部的形态特征分为 7 个类别，如图 4-4。 

 

图 4-4 堤岸顶部形态特征类别 

 

堤岸表面形态特征涉及从堤岸顶部到底部的堤岸坡面。图 4-5 对 12 个类别

的堤岸表面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野外调查中堤岸表面形态特征也许不会完全符

合下列任何一种类型，应尽量选择最为匹配的。H 类型“嵌入岸”只适用于堤岸

物质粘着性较强的河流，这些物质会随长时间的夏季冲刷而被逐渐带走。 



 

图 4-5 堤岸表面形态特征 

 

③人造工程 

河流人造工程所包括的几种形态有：岩石搁浅、防波堤、河床铺设（包括岩

石陡坡道）、集堆等形式。调查应选在受到人造工程保护或影响的区域，其长度

范围应不低于 10 m（断面每侧 5 m），只在河流一侧进行调查即可。 

（3）水文水动力学调查 

河流水面宽度采用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卷尺适用于小型河流、水面宽度

不大于 50m 的，这种测量方式实际操作性较强，对测量仪器要求较低；但中大

型河流，水面宽度较大的河流需要使用激光测距仪测量，卷尺的误差太大。 



水深和流速在水利部发布的相关标准中已有规定，包括 SL-58-2014 和

GB-50179-2015。因此本规范规定直接使用已发布相关文件中对水深和流速的测

定技术要求。 

（4）水质调查 

水质调查项目所涉及的指标基本都在 GB3838-2002 中已有规定，因此本规

范规定直接使用已发布相关文件中对水质参数的调查与分析测定技术要求。 

（5）底质沉积物调查 

①底质调查 

底质类型是按照几何尺寸大小归类的，参见温特瓦分级表（Wentworth, 1922）。

表中每个级别的尺寸是前一级别的两倍。温特瓦分级逐渐成为常用的底质类型工

具（Cummins, 1962），目前一般使用的是修正后的温特瓦分级标准（表 3.1）。实

地调查中这种分类有助于描述平均底质大小并测定优势底质，目前在鱼类栖息地

研究中经常使用。 

表 4-1 修改后的温特瓦底质类型分级标准（Mark and Nathalie, 1999） 

底质类型 粒径大小范围（mm） 样品级别 

巨砾 >256 9 

中巨砾 128-256 8 

中砾 64-128 7 

大卵石 32-64 6 

中卵石 16-32 5 

卵石 8-16 4 

砾石 4-8 3 

砂砾 2-4 2 

沙子 0.06-2 1 

黏土与细泥 <0.06 0 

底质颗粒大小通常用肉眼判别，混合状态的细泥和黏土则较难区分。沙子和

更小的物质可用手鉴别。比沙子粗糙的物质（>2 mm）可判定为砂砾这一级别。

自然条件下的基岩（不随河流改变位置）有单独一个级别。如果河床主要底质比

沙子粗糙，那么需要进行卵石计数，以确定物质颗粒大小的分布。 



河床底质颗粒大小分布存在着空间变化。在扰动不频繁的河流中，颗粒分布

随河床的深度而变化。浅滩很容易在低流速下涉水鉴别，一般代表了较粗糙的颗

粒分布。集水区表面水流放缓，沙子大小的悬浮物会在此沉降。洪流的活动可以

推动很大比例的粗糙物质，可以改变浅滩的总体形态特征，因此浅滩脊表面是重

要的取样位置。 

②沉积物调查 

应根据采样要求和监测分析方法，选用不同的采样工具和贮存容器，并对

采样工具和贮存容器进行必要的预处理，以减少对样品的污染。 

采样容器的类型也应根据待测组分确定。分析地表水中微量化学时，选取

的容器应不对水样引起新的干扰和污染。玻璃容器在贮存水样时会溶解出钠、钙、

镁、硅、硼等元素，在测定这些项目时应避免使用。玻璃容器易吸附金属，聚乙

烯等塑料容器易吸附有机物质、磷酸盐和油类，在选择容器材质时应予以考虑。

在测定氟时，由于玻璃与氟化物发生反应，应避免使用。为降低光敏作用对水样

的影响，可选取深色容器。采样容器的材料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应具有惰性，使

水样与容器之间的反应减小到最低。同时，水样在采样容器中贮存的时间应尽量

缩短，并快速移入样品保存容器中。 

沉积物理化指标的测试分析方法参照《土壤和固体废弃物监测分析技术》。 

（6）河岸带质量状况调查 

①河岸带生境质量 

河岸带生境质量调查是河流生态快速调查技术中很重要的部分内容。河岸带

生境质量调查目前我国学者基于国外的调查经验，提出了一套改进的适用我国河

流河岸带生境调查的赋分体系，并在国内重要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广泛推广和使用。

因此，本规范仅规定了河岸带生境质量调查使用已成熟的现场打分法，并在附录

中提供了相应现场打分使用的表格（表 4-2）。 

表 4-2 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采样断面名称： 

经度：                纬度：                           海拔： 

栖境质量参数 好 较好 一般 差 

1.底质 

 

75%以上是碎石、鹅卵

石、大石，余为细沙等

50%-75%是碎石、鹅

卵石、大石，余为细

25%-50%是碎石、鹅卵

石、大石，余为细沙等

碎石、鹅卵石、大石

少于 25%，余为细沙



分值： 沉积物。 沙等沉积物。 沉积物。 等沉积物。 

2.栖境复杂性 

 

分值： 

有水生植被，枯枝落

叶，倒木、倒凹堤岸和

巨石等各种小栖境。 

有水生植被，枯枝落

叶，和倒凹堤岸等小

栖境。 

以 1 种或 2 种小栖境为

主。 

以 1 种小栖境为主，

底质多以淤泥或细沙

为主。 

3.速度和深度

结合 

 

分值： 

慢-深、慢-浅、快-深和

块-浅 4 种类型都出现，

且近乎是平均分布。 

只有 3 种情况出现

（如果是快 -浅没有

出现，分值比缺少其

他的情况分值低）。 

只有 2 种情况出现（如

果快-浅和慢-浅没有出

现，分值低）。 

只有一种类型出现。 

4.堤岸稳定性 

 

分值： 

堤岸很稳定，无侵蚀痕

迹，<5%的堤岸受到了

损害。 

比较稳定，偶发的小

侵蚀地区己恢复好，

观察范围内（100m）

有 5-30%的面积出现

了侵蚀现象。 

观察范围内 30-60%的

面积发生了侵蚀，且有

可能会在洪水期间发

生大的隐患。 

观察范围内 60%以上

的堤岸发生了侵蚀。 

5.河道变化 

 

分值： 

渠道化没有出现或很

少出现，河道维持正常

模式。 

渠道化出现较少，通

常在桥墩周围处出现

渠道化。对水生生物

影响较小。 

渠道化比较广泛，在两

岸有筑堤或桥梁支柱

出现。对水生生物有一

定影响 

河岸由铁丝和水泥固

定，对水生生物的影

响很严重，使其生活

环境完全改变。 

6.河水水量状

况 

分值： 

水量较大，河水淹没到

河岸两测，或由及少量

的河道暴露。 

水量比较大，河水淹

没 75%左右的河道。 

水量一般，河水淹没

25%到 75%的河道。 

水量很小，河道干涸。 

7.植被多样性 

 

分值： 

河岸周围植被种类很

多，面积大。50%以上

的堤岸覆盖有植被。 

河岸周围植被种类比

较多，面积一般。

50-25% 堤岸覆盖有

植被。 

河岸周围植被种类比

较少，面积较小。25-0%

堤岸覆盖有植被。 

河岸周围几乎没有任

何植被。无堤岸覆盖，

无植被。 

8.水质状况 

 

分值： 

很清澈，无任何异味，

河水静置后无沉淀物

质。 

比较清澈，有少量的

异味，河水静置后有

少量的沉淀物质。 

比较浑浊，有异味，河

水静置后有沉淀物质。 

很浑浊，有大量的刺

激性气体溢出，河水

静置后沉淀物很多。 

9.人类活动 

 

分值： 

无人类活动干扰或少

有人类活动。 

人类干扰较小，有少

量的步行者或自行车

通过。 

人类干扰较大，并有少

量的机动车通过。 

人类干扰很大，交通

要道必经之路，经常

有机动车通过。 

10.河岸土地利

用类型 

分值： 

河岸两侧无耕作土壤，

营养丰富。 

河岸一侧无耕作土

壤，另一侧为耕作土

壤。 

河岸两侧耕作土壤，需

要施加化肥和农药。 

河岸两侧为耕作废弃

的裸露的风化土壤

层，营养物质很少。 

满分为 200 20,19,18,17,16, 15,14,13,12,11, 10,9,8,7,6, 5,4,3,2,1,0 

总分值  

 



②河岸带植被 

河岸带植被调查选用的方法由研究的目的确定。如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河岸带

植被的概况或进行植被健康评估，则可选用踏查的方法；而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了

解植被类型的群落结构和功能特征，则应采用样方调查的方法。 

踏查法是沿河岸带行走，记录所看到的河岸带宽度、植被类型、优势物种、

物种分布以及高度、盖度等生长和简单群落结构特征的调查方法。由于河岸带长

度长，全河流的河岸带调查费时费力，花费巨大，且没有必要，因此踏查时主要

选择样区进行。踏查采用样带法或样线法进行，每样区可根据情况选择 50 m，

或更长距离的样带（线），每个区域做 3 个重复调查，调查记录每样带内的树种、

灌木、草本物种分布等特征。调查人员需要具有植被物种识别基础，否则应采集

标本或拍照记录物种信息。踏查速度相对较快，调查时至少保证有 3 个重复，以

保证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样方法或样带法是了解河岸带植被的结构和功能特征的基本调查手段，取样

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植被的分布方式。其中样方法被较广泛的采用。如果植被的分

布呈带状，河岸带地质基底呈带状分布，或植被的宽度很窄，采样时选用样带法

则更合理。河岸带植被生物多样性高，因此调查时要考虑河岸带的这一特性以尽

可能的包含采样点的图特征。样方选择的原则是其能反映植被结构和功能特征。

样方的面积和取样的数量是由物种多样性、空间组合和空间分异性决定，例如草

本植物群落相对简单，取样面积通常 1×1 m 就足够反应其特征，我国北方河岸带

多以草本植物为主，采样时通常采用 2×2 m 或 3×3 m 的样方；灌木群落比草本

复杂些，取样面积可扩大至 4×4 m，甚至更大，样带则可采用 2×4 m 或 2×5 m；

乔木个体的面积大，群落取样面积通常要达到 10×10 m，20×20 m，甚至更大，

样带面积则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河岸带植被调查内容包括株数、覆盖度和生物量，反映的是河岸带植被生长

情况、质量等级以及生态服务功能大小等多方面特征。 

株数是样线或样方内不同植物种类的植株数量，现场统计记录即可获得。覆

盖度根据植物在样线或样方内覆盖比例现场进行估测，一般可借助于卷尺完成。

生物量直接采用收割法进行，包括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草本植物易于收割，

可现场测量的湿重，同时方便带回研究室测量干重；灌木需要分根、茎和叶分别



测量其干湿重；乔木需要根据胸径等指标建立方程，计算生物量。 

4.8 水生生物要素调查 

（1）调查项目 

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着生藻类、大型底栖动物、鱼类和水生维管束植

物等生物类群的物种组成、密度（数量）、生物量（体长和体重/生长高度）。 

①物种组成 

群落的物种组成是决定群落性质最重要的因素，也是鉴别不同群落类型的基

本特征。群落学研究一般都从分析物种组成开始，以了解群落是由哪些物种构成

的，它们在群落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不同的群落有着不同的物种组成，例如长

江流域鱼类群落，全长 2300 km 的金沙江为冷水性鱼类和冷温性鱼类交替地带；

1000 余 km 的宜昌至湖口江段湖泊密集，平原型鱼类为主，江湖半洄游鱼类居重

要地位；湖口至江阴江段近 700 km，除江河平原型鱼类，洄游性鱼类在渔业中

占据重要地位；江阴以下为河口水域 200 km，淡水、半咸水鱼类交汇分布区。 

构成群落的各个物种对群落的贡献是有差别的，通常根据各个物种在群落中

的作用来划分群落成员型。对群落的结构和群落环境的形成起主要作用的种称为

优势种，它们通常是那些个体数量多、生物量高、生命力强的种，即优势度较大

的种。亚优势种指个体数量与作用都次于优势种，但在决定群落性质和控制群落

环境方面仍起着一定作用的物种。伴生种为群落的常见物种，它与优势种相伴存

在，但不起主要作用。偶见种是那些在群落中出现频率很低的物种，多半数量稀

少。偶见种也可能偶然地由人们带入或随着某种条件的改变而侵入群落中，也可

能是衰退的残遗种。有些偶见种的出现具有生态指示意义，有的还可以作为地方

性特征种来看待。 

②密度（数量） 

指的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同种生物单位面积或体积中的个体数量。密度或个

体数量是反映物种种群规模的指标，也是分析物种相对丰度、优势度和多样性的

基础。尤其在水生生物耐污特征定量分析中，密度或个体数量一般用于作为权重

分配的重要依据，在很多生物评价指标计算过程中有所应用。 

③生物量（体长和体重/生长高度） 



是指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内实存生活的有机物质（干重）（包括生物体内所存

食物的重量）总量。在浮游生物、底栖动物、维管束植物中都称为生物量，而在

鱼类中称为生物量或渔获量。测定群落的生物量，可以反映群落利用自然潜力的

能力，衡量群落生产力的高低，也是研究河流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基础。此外，

体长/生长高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群落物质循环与生产力水平，同时群落

体长频度也是衡量或评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工具。 

（2）调查方法 

①浮游植物 

本规范仅对浮游植物样品的采集方法进行规定，浮游植物物种鉴定要求、密

度和生物量计算要求在 SC/T 9402-2010 中已有明确要求，规定参照已有技术文

件执行。 

采样量应根据浮游生物密度而定，一般原则是：浮游生物密度高，采水量可

少量；密度低则需增加采水量。流速较快的河流中浮游生物密度偏低，需要加大

采水量。对于浮游植物而言，一般要采集 2 L 水（Angradi，2006），加入 1.5%体

积比例的鲁哥氏液进行固定（全国重点湖泊水库生态安全调查技术规程）。河流

上游（可涉水河流）流速较快，上下层混合较快，直接取水 2 L 保持在样本瓶中。

河流下游（不可涉水河流）水较深，水体混合较好的河段，在水深 0.5~1 m 处采

混合样即可，若是河水流速变化较大，浮游植物分布有空间差异性，则在水体不

同地点和水层采样混合，然后取 2 L 混合水样（Angradi，2006）。 

浮游植物样品采集方法包括定量样品和定性样品的采用，本规范规定定性样

品使用 25#（100 孔/cm）浮游生物网采集，定量样品使用采水器采集 2L 水。除

此之外，本规定针对河流类型差异，规定可涉水河流仅表层 0.5 米处采集 2L 水，

不可涉水河流定量样品表层 0.5 米和底层 0.5 米处采集等体积水混合后取 2L，同

时水深超过 5 米时还需要增加中间水层样品采集。这样基本可以表征河流水体浮

游植物的全部群落组成信息。 

②浮游动物 

本规范仅对浮游动物样品的采集方法进行规定，浮游动物物种鉴定要求、密

度和生物量计算要求在 SC/T 9402-2010 中已有明确要求，规定参照已有技术文

件执行。 



采样量应根据浮游生物密度而定，一般原则是：浮游生物密度高，采水量可

少量；密度低则需增加采水量。流速较快的河流中浮游生物密度偏低，需要加大

采水量。对于浮游动物而言，一般需要采集 50~100 L 水，通过 25#浮游生物网

过滤，然后加 5%体积比例的甲醛溶液固定（全国重点湖泊水库生态安全调查技

术规程）。河流上游流速较快，上下层混合较快，根据流速将 25
#浮游生物网放在

水中（网口垂直插入水中，流速大时可将半个网口插入水中），单位时间的流量

即为滤水体积，或舀水经浮游生物网过滤后，所收集到的样本移入 100 ml 塑料

瓶中。河流下游水较深，水体混合较好的河段，在水深 0.5~1 m 处采混合样即可，

若是河水流速变化较大，浮游动物分布有空间差异性，则在水体不同地点和水层

采样混合成一个样品（Angradi, 2006）。 

浮游动物样品采集方法包括定量样品和定性样品的采用，本规范规定定性样

品使用 13#（64 孔/cm）浮游生物网采集，定量样品使用采水器采集 10L 水。除

此之外，本规定针对河流类型差异，规定可涉水河流仅表层 0.5 米处采集 10L水，

不可涉水河流定量样品表层 0.5 米和底层 0.5 米处采集等体积水混合后取 10L，

同时水深超过 5 米时还需要增加中间水层样品采集。这样基本可以表征河流水体

浮游动物的全部群落组成信息。 

③着生藻类 

i 样品采集 

着生藻类的分布极其广泛，无论河流上游或下游，只要阳光能照射到的底质

上均有分布。它是溪流中主要的生产者和河流食物网组成基础部分之一，能够有

效降低流量并稳定其所在的底质环境，为其它类群生物提供稳定的生境

（Stevenson, 1996; Dodds and Biggs, 2002）。按照其生长的底质类型分类，分为石

面藻类（附着于石头表面），砂质藻类（附着于砂砾表面），木质藻类（附着于乔

木表面），附泥藻类（附着于底泥表面）与附植物藻类（附着于其它植物表面）。

其中附着于底泥和砂砾表面的着生藻类通常成丝状或垫状，受到流量的影响较大

（Allan and Castillo, 2007）。 

着生藻类对水文条件最为敏感，采样最好在水文条件相对稳定时期进行。

Peterson 和 Stevenson（1990）建议采样应在洪水期结束三周后进行，此时着生藻

类能够重建一个成熟的着生生物群落。着生藻类受流量干扰后，短期内群落结构



就能恢复到干扰前水平，洪水期后如再没有流量扰动，着生藻类 7 天就能恢复到

顶级群落的状态（Stevenson, 1990）。 

由于着生藻类固着生长的特性，本规范规定着生藻类采集使用天然基质法或

人工基质法。定量样品需要计算单位面积上着生藻类密度，需要对采样面积使用

进行规定。同时考虑着生藻类群落生长更替的周期，本规范对人工基准法中培养

时间周期进行规定。为减小随机取样的误差，每次取出的基质数应不少于 3 片

（块）。 

ii 物种鉴定要求 

硅藻样品的预处理可参见胡鸿钧和魏印心（2006）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用吸管吸取 5 ml 样本放入小玻璃试管中；（2）加入与标本等量的浓硫酸；

（3）然后慢慢滴入与标本等量的浓硝酸，此时即产生褐色气体；（4）在酒精灯

上微微加热直至标本变白，液体变无色透明为止；（5）等待样本冷却后，离心得

到沉淀，吸出上清夜；（6）加入几滴重铬酸钾饱和溶液，待样本沉淀后，吸出上

清夜；（7）用蒸馏水冲洗样本，沉淀后吸出上清液，重复洗 4~5 次；（8）加入几

滴 95%乙醇；（9）将处理好的样品用微量移液管取 0.1 ml 样品滴于洁净的盖玻

片上，待自然干燥后，滴一滴硅胶(Naphrax)封片，稍稍烘干即可；（10）待硅藻

胶完全干燥凝固后即完成硅藻永久载片，然后放于标本盒中用于显微镜观察。每

个样品制片 2 张。标本标签信息与样品瓶标签信息相同。 

硅藻永久载片置于油镜（1000×）下，进行硅藻计数和鉴定。一般要求至少

计数 300 个硅藻细胞（或 600 个壳），并至少观察到 10 个物种，并鉴定到最低分

类单元。当某一或两个种类占绝对优势的时，”至少观察 10 个物种的规则”可以

确保估测优势种的相对丰富度。在记录表中做好分类记录，并对重要种类进行绘

图或拍照（Barbour et al., 1999）。 

着生藻类鉴定技术流程可参见鸿钧和魏印心（2006）的方法，本规范对着生

藻类鉴定个体数量和分类阶元水平进行规定，要求了在鉴定过程中数据量分析明

确了要求。 

iii 生物量计算 

叶绿素 a 是整个光合作用过程中的能量传递中心，各种藻类都含有叶绿素 a。

水体中的叶绿素 a 含量可以反映浮游植物的丰度。过去叶绿素的测定采用三色分



光光度法，这个方法除测定叶绿素 a 外，还可以同时测定叶绿素 b、c 等其它色

素的含量。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比较粗，误差大，现已很少使用。目前大多采用

Lorenzen（1967）提出的单色分光光度法。此法虽只测定了叶绿素 a 的含量，但

对脱镁叶绿素 a 的干扰进行了校正。由于叶绿素测定法比计数法更能客观地反映

水体中的着生藻类和浮游植物的现存量，且简便快捷。同时叶绿素 a 含量通过换

算，还可以指示初级生产力的大小。 

着生藻类生物量测量可参见 ISO 10260-1992。 

④大型底栖动物 

i 样品采集 

大型底栖动物采集方法已有很多发布标准和著作中进行介绍，包括：生物多

样性观测技术导则--大型底栖动物（HJ710.8-2014）、《底栖动物与河流生态评价》

等。本规范仅规定样品采集使用工具，定性样品采用 D-型网采集；定量样品采

用索伯网（可涉水河流）或彼得逊采泥器采集（不可涉水河流）。具体采集技术

流程参见已有技术性指导文件。 

ii 物种鉴定要求 

底栖动物包含了几个庞大的无脊椎动物类群，因而鉴定难度大。在进行底栖

动物鉴定过程中，同一批样品，应当保持一致的鉴定标准。通常而言，鉴定的分

类单元越小，数据的可使用性越高，但错分的机率会相对增加，鉴定的准确性也

会下降。绝大多数的物种应鉴定到属或种。摇蚊幼虫应尽量鉴定到属或者亚科，

其它类群可依据现有分类文献与分类者的具体能力而定。由于部分科的分类目前

尚存在较大难度，表 4-3 仅为参考。对于蜉蝣目、毛翅目、蜻蜓目、襀翅目和双

翅目等河流中主要昆虫类群，基本要求是至少分类到属。对于寡毛类和摇蚊科的

分类，由于大多数研究单位存在鉴定能力的制约，且耗时耗力，可酌情考虑。 

表 4-3 大型底栖动物（主要常见水生昆虫）分类鉴定基本要求 

纲目 基本分类要求 推荐分类要求 

蜻蜓目 属 属或种 

襀翅目 属 属或种 

毛翅目 属 属或种 

蜉蝣目 属 属或种 



鞘翅目 属 属 

半翅目 属 属 

广翅目 属 属 

脉翅目 科 属 

鳞翅目 科 属 

膜翅目 科 属 

双翅目（未包括摇蚊科） 属或者科 属或种 

摇蚊科 亚科 属或种 

寡毛类 纲 属或种 

软体动物 属 属或种 

虾、蟹 科 属 

iii 密度与生物量计算 

目前大型底栖动物参数已被广泛应用于评价河流健康和监测各类人为活动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干扰。例如群落指数（Community Index, ICI）（Deshon, 1995）、

快速生物监测因子（RBPs）（Shackleford, 1988; Plafkin et al., 1989; Barbour et al., 

1992; 1995; 1996; Hayslip, 1993; Smith & Voshell, 1997）、B-IBI 因子（Kerans & 

Karr, 1994; Fore et al., 1996）等。各类参数都是通过对部分或全部底栖动物进行

分类与计算而得到的，其通用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Barbour et al., 

1995）。 

密度和生物量是计算上述生物评价指标的基础，因此本规范对密度和生物量

统计计算做出规定。密度通过种类计数，根据采样面积计算不同种类密度。生物

量采用天平测量，根据采样面积计算不同种类生物量。 

⑤鱼类 

i 样品采集 

鱼类采集方法很多，国内使用的渔具种类也有很多类型，例如绝户网、鱼笼、

刺网、兜网等网具，具体使用哪种采样方法应根据采样点的实际特点而定，尽量

避免或减少采样的误差，使所得样品有充分的代表性。遇到生境复杂的河流，例

如同时包括浅滩和深水区，则可以考虑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Hauer and Lamberti, 

2007）。 



可涉水区域通常位于河流上游地区，生境栖息地复杂程度较高，以鹅卵石为

主的浅滩和水生高等植物密集的河岸是此区域的主要特征。国外鱼类调查经常使

用电鱼器电鱼法，采样时一个人双肩背 20 管超声电鱼器电鱼，另一个人负责用

抄网收集样品，并及时记录生境因子等自然状况。采集时间大约在 30~60 min 之

间（Barbour et al., 1999）。不可涉水区域通常位于河流中下游地区，生境栖息地

复杂程度较低，河流底质以泥沙为主。其中河岸浅水区（水深<1 m）可采用电鱼

法。中央深水区则主要雇船进行拖网捕鱼，每个采样点行进距离不超过 100 m。

另外，有渔民的地方，还需从渔民渔获物中获取相应的样品（Barbour et al., 1999）。 

鉴于不同河流类型中鱼类网具的适用特点不同，同时电鱼器采集方法在国内

已明确禁止使用，本规范仅对鱼类调查中方法的选择使用做出规定，可涉水河流

采用主动收集法（围网）；不可涉水河流采用主动收集法（拖网、挂网）和被动

收集法（地笼、渔获物调查）相结合。 

每种网具的使用方法一般要根据实际生境环境特点进行调整，具体操作过程

受环境和人员操作能力原因影响很大，难以统一规范，因此本规范仅对各网具使

用原则进行规定。具体包括：围网法在采样区域上下游设置拦网，自下游至上游

方向围网捕鱼；拖网法在中央深水区驾船拖网捕鱼，拖网距离不超过 100 米；

挂网法在典型生境区设置 3~5 片挂网，网目选择满足采集鱼类种类全面，12 小

时后提网收集鱼类样品；地笼法在典型生境区投放地笼并固定，12 h 后提起收集

鱼类样品；渔获物调查从渔民渔获物中收集鱼类样品。 

ii 物种鉴定要求 

各省或流域地区鱼类学调查与研究工作最为充分，对鱼类的鉴定能力也相对

完备，同时有的区域可以参照彩色鱼类图谱进行鉴定，故鱼类物种鉴定工作本身

难度不大。本规范对于物种鉴定的要求是尽量到种水平。 

采样过程中，难以鉴定的鱼类种类需要制作标本，珍稀、稀有鱼类以及当地

特殊物种，可适当少取，其余的应全部放归自然。同时我国现阶段已提出全面禁

渔的管理要求，因此本规范规定难以鉴定种类选择 3~5 尾制成标本带回实验室鉴

定，其余放生。 

iii 体长和体重测量 

体长和体重是估测鱼类种群结构特征、计算个体功能形态特征的基础资料。



本规范对鱼类体长和体重的测量方法作出规定。体长（或全长）采用量鱼板测量，

单位 mm。体重采用天平测量，单位 g。 

⑥水生维管束植物 

i 样品采集 

水生维管束植物包括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中的水生类群以及藻类

植物中可以假根着生的大型藻类，是不同分类群植物长期适应水环境而形成的趋

同适应的表现型。由于河流水位变动较大，因而大型水生植物不仅包括生活在河

流河道中的植物，还包括在河岸带长期适应湿生生境的植物。绝大多数的大型水

生植物生长于缓流生境，只有少数种类生存于激流生境，如苔藓类植物、川苔草

科与水穗草科等。大型水生植物对河流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可为大型

底栖动物和鱼类提供重要的生境（Humphries, 1996; Bowden, 1999）；能通过改变

流速增加了河道的生境异质性；可有效降低和吸附水体中悬浮物浓度（Schulz et 

al., 2003）并固定有机质颗粒物（Horvath, 2004）。因此，在河流生态系统保护与

恢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进行大型水生植物群落研究时，样方或样带具有信息量大，可以反映不同

尺度上植物群落的特征及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而且数据的可比性较强，因此

样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样方法尽管费时费工，但准确度高，不同采样区域

的数据也便于统计和比较。通过大型水生植物的生长形态，一般可将其分为挺水

植物、漂浮植物、浮叶植物和沉水植物（Hauer and Lamberti, 2007）。挺水植物常

分布于 0~1.5 m 的浅水区域，根、根茎在水面之下，茎、叶和生殖器官挺出水面。

常见的有：芦、蒲草、莲、水芹、茭白荀等。漂浮植物又称完全漂浮植物，根不

着生于底质，整个植物体漂浮在水面上。这类植物具有发达的通气组织，或膨大

的叶柄（气囊），常见的有：槐叶萍、浮萍、凤眼莲等。浮叶植物生长于浅水的

缓流河岸带，其根生长于淹水的土壤中，其叶和生殖器官漂浮或生长于水面，常

见的有：菱、睡莲、眼子菜属等。沉水植物固着于底质上，植物体全部位于水面

下。叶子大多为带状或丝状，常见的有：苦草、金鱼藻、狐尾藻、黑藻等。 

在进行大型水生植物群落研究时，样方或样带具有信息量大，可以反映不同

尺度上植物群落的特征及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而且数据的可比性较强，因此

样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样方法尽管费时费工，但准确度高，不同采样区域



的数据也便于统计和比较。 

因此本规范对水生维管束植物样方设置及采用工具进行规定：漂浮植物和低

矮小型沉水植物采用 0.5×0.5 m 样方采集，大型浮叶植物和沉水植物采用 1×1 m

样方采集，高大挺水草本植物采用 1×1 m 或 2×2 m 样方采集，严重退化水体和

植被稀疏生境的水生维管束植物采用 10×10 m 样方采集。可涉水河流直接收集，

不可涉水河流中根系不深的植物采用带网铁铗采集，地下匍匐茎或根茎发达的植

物采用潜水采集，漂浮植物捞取收集。 

ii 物种鉴定要求 

与陆生高等植物一样，水生植物的鉴定也需要提供植物的花、果与植株整体。

因此采样应尽量选择在秋季，此时大多数植株已进入成熟期，进行鉴定相对较为

容易。鉴定能力较强的专家可根据非成熟个体的形态进行鉴定，而不受采样时期

的限制。如果采样面积较广，则应合理安排采样规划，因为水生大型植物在水中

较易腐烂，尤其是秋季突然的气温下降会加速植株的凋落和腐烂。某些特殊的实

验设计也可根据自己的采样安排进行实验的安排。 

由于水生维管束植物采集后会逐渐变形、变质腐烂，因此现场可以鉴定的物

种尽量在调查现场完成物种鉴定工作。对于难以鉴定的，现场应拍照片进行记录，

然后制作成腊叶标本，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 

iii 干重和生长高度测量 

水生维管束植物干重和生长高度是反映群落生产力的参数，本规范对水生维

管束植物干重和生长高度测量方法进行规定，干重通过将每一种类在 60~80 ºC

下烘干至恒重后称重获得，测量植株高度时，应当以植株的自然高度为准，不要

人为撑直而影响植株高度。不同季节植被表现出不同的生长特性，种群高度应指

该植物物种个体成熟时的平均高度。 

4.9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 

（1）数据的质量保证 

①监测过程 

流域水体调查、观测和分析所获得的监测数据是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基本

资料，是实施流域可持续发展对策及优化管理的主要依据。因此，数据的可靠程



度直接影响着研究工作的质量和优化管理的成效。 

质量保证和控制贯穿在整个调查研究工作的全过程。它包括采样点的布设、

采样方法、采样时间、频率、样品的贮存运输、样品的实验室分析测试，数据处

理、总结评价等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过程，即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保证。 

i 现场数据获取 

在河流生态调查分析中，对某一特定环境，不同单位和人员取样分析往往会

得到完全不同的分析结果，这会导致不同的判断和评价，采取不同的对策。在大

规模的区域性环境调查研究中，各协作单位测得的数据之间，也往往因缺乏可比

性而难以进行统一的归纳和总结。为了保证协作单位间数据准确可比，必须采取

切实有效的质量保证措施，以保证得到的数据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完整性、可

比性和可溯源性，从而使整个调查研究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 

为了保证检测数据能准确反映河流生态环境的现状，要保证得到的数据具有

五个特征：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完整性、可比性和可溯源性。 

数据的代表性：取决于采集样品的代表性。 

数据的准确性：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尽量选择国际、国内公认的准确调

查和观测方法；制定统一的技术要求（针对试剂、蒸馏水、仪器等）和质量控制

措施（实验室内、间的）；对主要分析项目，使用统一的质量控制样品；规定严

格的数据处理方法等。 

数据的完整性：为了保证采集的样品能全面反映河流生态环境的状况，确保

设计的采样点都能采集完全，不能缺漏，避免因样点的不完整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数据的可比性：是上述数据特征的综合体现。必须保证一个水域内不同区域

间的数据可比，不同水域间的数据可比，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数据也可比。 

数据的可溯源性：样品的野外采集和室内分析必须要有完整的记录和统一的

上报表格。 

本规范对现场数据获取过程中仪器使用、现场指标测试、指标人工赋分等内

容进行规定，监测仪器使用前校准，现场测定指标重复 3 次取平均值；现场河岸

带质量状况保持同一调查人员打分，减少主观误差；所有调查内容现场填写完整

的调查记录表。 

ii 现场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过程的质量保证包括采样方法、样品采集、运输和保存。 

样品采集：必须在确定的采样时间、采样点用统一的采样器和采样方法进行

采样。 

样品运输：装有样品的容器必须妥善保护和密封，以防在运输过程中破损。

在运输过程中还需防震、避免日光照射和低温运输。确保样品不丢失、不破碎，

不受污染。在样品运输过程中，每个样品都要附有一张标签，根据采样记录或登

记表对样品进行清点核对，以免有误或丢失。样品送至实验室时，要核对样品，

验明标签，确认无误后签字验收。如不能立即进行分析，应尽快采取保存措施，

防止样品污染。 

样品保存：采集的样品中，从采集到分析的这段时间，样品的某些理化性质、

水生生物等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必须立即加入固定剂对样品加以保护。 

本技术规范对现场样品采集工具、方法、保存和运输环节进行规定，要求样

品需使用统一的采样工具和采样方法进行采样，现场采集样品需保证 3 个重复，

减少系统误差。同时样品保存与运输环节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要求操作。 

②分析过程 

i 理化指标分析 

理化指标的数据质量控制包括：分析方法、分析过程和基本操作。 

分析方法：从河流调查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可能选用国际上推荐的或在国内

已经初步确定的标准分析方法或统一的分析方法。在水体化学分析方面，国内、

外的标准分析方法或统一分析方法经过多部门统一协作验证，在实际中应用时间

较长，方法准确可靠，适应面广，为广大环境分析人员所熟悉。如：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推荐的方法和我国国家环保局组织编写的《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以及其他全国性业务归口部门组织编写的方法等。也可以参考美国 EPA 规定的方

法及美国《水和废水标准检验方法》等（全国重点湖库水库生态安全调查技术规

程，2007）。采用这些方法，得到的分析结果在国际、国内均有可比性。在水生

生物鉴定方法方面，目前尚缺乏全国统一的技术规范，需要结合专业书籍进行分

类和鉴定。 

分析过程：主要分析仪器；玻璃量器选用符合质量标准的容量仪器，新购的

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使用前必须送计量部门或按《标准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JJG 



20-2001》检定，合格者使用；精密、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前必须对仪器设备状态

进行检查，定期由计量部门进行检定，凡检定不合格或超过检定期均不得用于检

测工作；化学试剂根据实验方法要求，选择和配制适当级别的试剂，试剂空白试

验应使用与分析样品时相同批号的试剂，试剂或试液的保存应确保其不被玷污及

不失效；纯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水的水质、所用的设备材质和操作；实

验室环境是指实验室内温度、湿度、气压、空气中的悬浮微粒含量及气体污染成

分等。 

操作过程：实验室内常用的测量仪器及分析仪器应按照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进

行检查和使用。 

本规范对分析方法、分析过程、基本实验操作进行了规定，包括选用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推荐方法、我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以及其他全国性业务归口部门组织编写的方法；计量工具使用参

考 JJG 20-2001；按分析方法给出的试剂规格准备试剂；按洗涤仪器、配置试剂

及分析操作等要求选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保证实验室内温度、湿度、气压、悬

浮微粒含量及气体污染成分等环境条件不会影响仪器的性能和测定结果；进行空

白实验以消除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干扰。 

ii 水生生物鉴定 

对水生生物物种的分类鉴定。根据分类鉴定结果分析实验室分类鉴定能力。 

（2）数据整理与汇编 

①资料的整理 

原始资料规范化要求：进行系统、规范化的理分析，对原始结果进行核查，

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以确保检测成果质量；原始资料检查内容包括样品采集、

保存、运送过程、分析方法的选用以及检测过程、自控结果和各种原始记录（如

试剂、基准、标准溶液、试剂配制与标定记录、样品测试记录、校正曲线等），

并对资料合理化进行检查。 

原始资料的整编：采样记录、送样单至最终检测报告及有关说明等原始记录，

经检查审核后，应装订成册，以便于保管备查。 

成果资料：资料汇编以区域为单位进行汇编并进行复审，原始测试分析的报

表或者电子数据分类整理，并按照统一资料记录格式整编成电子文档。 



②资料保存与要求 

资料主要包括纸质文字资料及磁盘、计算机等其它介质记录的资料。 

主要保存内容：各种原始记录；整汇编的果图表；整汇编情况说明书。 

资料保存应符合以下要求：按管理规定对资料进行系统归档保存，注意安全；

磁介质资料保存需有防潮、防磁措施，并按载体保存期限及时转录；除原始资料

外，整、汇编成果资料应存有备份并存在于不同的地点。 

原始资料保存期限为 10 年；整、汇编成果资料长期保存。 

5.对实施本技术规范的建议 

本规范现阶段为河流生态调查技术的指导性技术规范。规范中很多技术环节

或要求都是从实际管理需求和科学研究中凝练出来的，对于面向河流生态系统健

康为目标的管理和科研工作具有很好的支撑作用。同时，本规范积极响应水环境、

水资源、水生态“三水”共治的管理理念，突出河流水生生物要素的调查技术要求。

随着目前水生生物监测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环境 DNA 监测技术的发展，未来

河流水生态监测技术必然有所提高和改进。因此，建议规范发布实施后，用于指

导我国重点流域河流生态调查工作；同时建议本规范随着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的发

展，适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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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修改说明 

 

2020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第

一次研讨会议，整合专家组对该规范的意见，主要包括 6 个方面问题，涉及规范

内容、技术文件有效版本、规范格式等。基于此，详细修改方案如下： 

一、规范中不按尺度（流域、河流、河段、断面）进行河流生态调查内容的

设置。 

修改：删除了河流尺度以及各尺度所对应的调查项目等内容。通过调研



国外河流监测内容设置，了解到河流生态调查内容都是依据不同的目的

而有所偏重。因此在本规范修改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总结提

出了管理型、科研型和应急型等 3 类调查，并按此规定了相应的调查内

容、断面设置、调查时间与频次等相关内容。 

二、河流生态调查内容不要落项，水生植物中增加沉水植物。 

修改：根据专家的意见，在大型水生植物调查部分，增加了沉水植物的

内容，按照大型水生植物的类型特征，按照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漂浮

植物进行了调查方法的规定。 

三、尽量简化生物采集操作的介绍，已有水利部、生态环境部相关标准规范

可供参考。 

修改：通过查阅《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型底栖动物》（HJ 

710.8-2014）等相关部位颁布的标准规范，发现对于水生生物采集操作

已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本规范大幅度删除了关于浮游生物、底栖动

物、鱼类等采集操作的技术方法规定，并对可参考的标准规范进行了明

确。 

四、进一步规范格式（前置段、符号、版本号、附录名称等），凝练语言（术

语定义等）。 

修改：针对专家提出的文本中有大量无用的前置段、语言不精炼等问题，

删除了多处前置段落，重点对术语和定义部分的语言表述进行了精炼，

同时也对其他部分的语言表述进行了精炼。此外，重新核定修改了相关

标准规范的版本号与名称，修改了资料性附录等内容。 

五、水质、沉积物分析等已有标准，参照相关标准进行规定即可。 

修改：该部分涉及水质、沉积物理化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和实验室

分析方法，这与水生生物野外采集操作相类似，已有相关标准规范进行

了规定，因此对涉及的水质、沉积物理化、水动力等调查内容进行了简

化，相关要求直接引用了已发布的标准和规范等。 

六、进一步明确本规范的关键点，解决的当前什么薄弱环节？ 

修改：本次修改主要面向当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管理需求，提出

了 3 中常见河流调查类型，针对每一河流调查类型规定了调查内容等一



系列内容，重点针对各项调查内容，从河流类型（可涉水河流、不可涉

水河流）的差异角度，进一步明确了每类河流调查内容的具体技术要求。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第

二次研讨会议，整合专家组对该规范的意见，主要包括 4 个方面问题，涉及规范

内容、技术文件有效版本、规范格式等。基于此，详细修改方案如下： 

一、补充完善调查指标，例如河岸带植被调查增加株数等指标、水文增加河

面宽等指标。 

修改：针对专家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河流生态调查指标体系，在河岸

带植被调查中增加了株数、覆盖度 2 项指标，在水文调查中增加了河流

水面宽度 1 项指标。 

二、文中部分地方用词需准确，例如注意“植物”与“植被”的区别、附录

的调查表中“对岸”改为“左右岸”。 

修改：基于专家的意见，明确了植被具有群落的意义，通过对全文核对，

将具有表示植物群落意义的地方，全部改为植物；在调查表中，将本岸

和对岸修改为左岸与右岸。 

三、进一步明确规范的适用范围和调查类型的目的，适用范围要与调查类型

要对应。 

修改：进一步明确了 3 种调查类型的目的，同时在规范适用范围部分也

进行了相应修改，进一步明确了适用的范围即围绕 3 中调查类型的目的

与要求进行挂钩。 

四、8.2.2 节，10 次抽样鉴定建议用比例进行规定。 

修改：已将 10 次抽样修改为比例规定，已改为“抽取至少 3%的水生生

物样品对鉴定结果进行随机复检，确保准确率不低于 90%”。 


